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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本人符裕荣（身份证号码：460026197205072114）于2002年4月27

日购买一辆二轮摩托车，车牌号为琼CC0025，发动机号为99073317，车
架号为LATXCF292X1233115。2016年10月18日超强台风“莎莉嘉”
登陆，该摩托车停放在屯昌县大陆坡水文站务堆桥附近，被冲入水流造成
灭失。现申请屯昌县车辆管理所为此车办理车辆灭失注销手续。本人承
诺以上陈述属实，愿意承担因此车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麦文
耀）为规范线上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近期，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校外培训专项行动中收集的格式合同进
行全面“体检”，重点覆盖线上课程、网络
班、在线预约等网络交易合同。结果显
示，部分培训机构合同依然使用“概不退
费”“受伤自负”“最终解释权归我方”等不
公平格式条款。为此，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六种情形予以
警示。

情形一
上了几节课，剩余学费不给退？

某舞蹈培训学校（线上课程同步）合
同条款称：“参加课程培训超过8个课时
者，不再办理退费手续。”某在线教育机构
合同条款称：“已上完1/3课时，剩余学费
一律不退。”

提醒：消费者有权在承担合理违约赔
偿后解除合同。培训机构扣除已发生费
用和必要成本后，必须退还剩余课时费。
培训超过8个课时者不退费等条款，本质
是排除消费者的合同解除权，属于无效条
款。即使合同写了“上完**课时后不退
费”，消费者依然可以要求按未上课时比
例退款。机构拒不退费的，请拨打12315
投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合同行政监
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项。

情形二
受伤、猝死，机构一概不负责？

某篮球训练营线上协议称：“学员发
生运动损伤，如擦伤、挫伤、扭伤等都属正
常现象，训练营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某跆
拳道馆线上会员条款称：“因学员隐瞒病
史训练后发生意外或加重病情的，本馆概
不负责。”

提醒：体育运动虽然存在一定风险，
但机构不能因此免除提供安全场地、科学
指导、及时救助的法定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明确规定，造
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概不
负责”不仅不公平，而且涉嫌违法。别被

“签字即同意”唬住，人身伤害免责条款写
进合同也无效，受伤后应及时取证并维
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合同行政监督
管理办法》第六条。

情形三
退费时按“原价”扣费吗？

某线上体育培训公司退费公式为：先
扣实付金额10%服务费，已上课程按市场
原价（远高于消费者实际支付的折扣价）
扣除。消费者仅上了5节课，剩余学费反
而被扣成负数。

提醒：这是典型的惩罚性退费条
款。消费者享受折扣购买课时后中途

退学，机构应按实际支付的单价或公
平比例计算已上课时费，不得以“原
价”抵扣变相克扣款项。此类条款涉
嫌不当得利。消费者报名时应保留付
款截图、合同及优惠宣传页，若退费时
遇到“按原价扣费”，请拒绝并拨打
12315 投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和第九百八十五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
六条。

情形四
课程过期，余额作废？

多个线上培训机构合同条款称：“自
报名之日起一年/两年内未上完课程，逾
期作废且学费不退。”“有效期过期不得退
款。”

提醒：培训机构可以设定合理的服务
期，但“过期作废、分文不退”属于排除消
费者主要权利。若消费者因伤病等正当
理由无法按时完成课程，机构应允许延
期、转让或按比例退费。根据教育部等六
部门关于加强预收费监管的要求，机构不
得以“过期作废”为由侵占预付款。消费
者报名前应问清有效期，尽量选能延期或
转课的机构，对于合同写“过期作废”的，
应谨慎签约。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合同行政监
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五）项。

情形五
合同条款如何理解，机构说了算？

某美术培训线上合同条款称：“所有
活动和优惠政策，最终解释权归属甲方。
公司有权单方面决定调整、修改或终止。”

提醒：“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是典型
的不公平格式条款。经营者不得单方享
有解释权，更不能随意单方变更合同核心
内容。看到“最终解释权”，可以直接认定
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合同行政监督
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

情形六
口头承诺及聊天记录不作数？

多家线上培训机构合同条款称：“公
司员工个人的口头及聊天记录与本协议
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任何口头承诺、
微信记录均不得作为评判依据。”

提醒：销售人员的承诺（如“小班教
学”“名师授课”“不过退费”）对消费者决定
签约有重大影响，应视为合同内容。单方面
否认沟通记录的证据效力，是为自身免责、
排除消费者维权证据，显失公平。重要承诺
尽量写在合同正文，或者保存聊天截图、录
音（注意合法性）。消费者不要轻信“你放
心，合同是模板，实际按我说的来”等说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
百七十二条、第四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九十八条。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六种典型情形提醒消费者

警惕不公平格式条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5月15日以来，儋州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辖区派出所
开展农村道路突出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累计查处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1300
余起，取得良好整治成效。

行动中，儋州交警与派出所分工明
确、协同联动，落实动态巡查、定点检

查、违法查处、现场劝导全流程管控。
结合农村道路通行特点，执勤民警、辅
警重点严查面包车、货车、三轮车等高
频肇事车型，逐一核查驾驶人资质及车
辆安全状况。聚焦农村突出交通乱象，
严厉打击酒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
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行为，从严查处不
系安全带、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

盔等交通陋习，坚持严查严纠、即查即
改，全面清除路面安全隐患。

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辅警坚持
查处与教育并重，一方面向违法驾驶人
宣讲法律法规、剖析违法风险，引导其
自觉改正交通陋习；另一方面依托执勤
点位，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出行常识，
切实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连日来，东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执勤交警紧盯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及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工作，从严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载人、超
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5月12日 6时 43分，执勤交警联
合板桥海岸派出所警力在板桥镇抱利

村路段开展路面巡查整治时，对一辆轻
型仓栅式货车开展例行检查，发现该车
货厢内除了载有货物外，还载满了人。
经现场核查，该车辆核载5人，实载16
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驾驶人林某文（男）驾
驶载货汽车违反规定载客，已构成交通

违法。东方交警对林某文的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并督促其对搭乘人员进
行安全转运，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

东方交警提醒：货车、农用车专为
货物运输、农田作业设计，载货车厢无
任何安全防护装置，严禁载客、严禁人
货混载，切勿贪图便利、心存侥幸。

核载5人 实载16人
东方一男子驾驶货车违法载人被查处

旅客遗失挎包
东方铁警30分钟寻回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近日，一名旅客在东方高铁站安检

时将随身挎包遗落在安检区域，急忙求

助东方铁警。东方铁警接警后联动列

车乘警，快速追回财物。

5月 19日上午，黑龙江籍旅客姚

女士急匆匆地来到海口铁路公安处东

方车站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在东

方高铁站过安检时不慎将随身挎包遗

落在安检区域，包内装有现金3000余

元以及3张身份证。姚女士说，这笔钱

是她与同行友人返乡的车票款，财物

遗失后她十分焦急自责，恳请民警帮

忙找回。

接警后，东方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

立即展开调查，循线追踪，快速锁定该

挎包被两名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误拿，

而这两名旅客已乘坐动车前往海口。

民警迅速联动列车乘警，同步发力、紧

密配合，不到30分钟便成功找回遗失

的挎包。随后，列车乘警通过车递方式

将挎包安全送回东方高铁站。

姚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财物与证

件，对东方铁警高效负责、快速处置的

工作作风连连称赞，再三向民警表达谢

意。

铁路警方温馨提示：旅客出行途

中，在购票、安检、候车及上下车等关键

环节，务必妥善保管好手机、钱包、证件

等贵重随身物品，离开时仔细清点检

查，避免因疏忽大意造成财物遗失，影

响正常出行。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张贤灏）儋州男
子王某某在明知采伐许可证边界的情
况下，仍组织工人越界砍伐林木，被儋
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儋
州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滥伐林
木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1年9个月，
并处罚金4000元。

2024年9月，王某某向某养殖专
业合作社购买一处土地上的橡胶树，
后以张某某的名义办理了《林木采伐
许可证》，许可证范围为王某某购买橡
胶树的地块，面积为0.54公顷。王某
某组织工人砍伐时，将他人的橡胶树
一并砍伐。

经儋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认定，
王某某超范围砍伐林木区域总面积为
6.24亩，为四级保护林地，涉案橡胶树
146株。

王某某超越《林木采伐许可证》许
可的范围砍伐林木，被儋州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经儋州市法院审理，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该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该案中，王
某某虽已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
超范围采伐的行为仍然构成滥伐林木
罪。《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效力仅限于
其核准的范围，砍伐超出许可边界的
树木，在法律性质上即等同于“无证采
伐”。

超许可范围滥伐林木
儋州一男子被判刑1年9个月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连
蒙 通讯员岳彦名 田子安）5 月 19
日，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水巨蜥闯
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家酒店，
趴在客房洗浴间的泡澡池中。保亭消
防接警后快速赶赴现场，用时5分钟成
功捕获水巨蜥，并移交林业部门放生。

当天9时36分，保亭消防接到报
警，称酒店发现一只大型蜥蜴，急需处
置。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酒店
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在客房外听到窸
窸窣窣的响声，起初以为是只野猫，没
想到打开房门后发现房间内一片狼
藉，随后在泡澡池里见到一只暗褐色
的大蜥蜴，于是赶紧拨打了119。经消
防救援人员目测，该蜥蜴体长约 1.5

米，重约15公斤至20公斤。
随后，两名消防救援人员手持捕

蛇钳，一人迅速钳住蜥蜴颈部，另一人
顺势控制其尾部。尽管蜥蜴力气极
大，不断挣扎，但两人配合默契，用时5
分钟成功将其制服并放入笼中。

消防救援人员将蜥蜴带回营区暂
时存放。约一小时后，县林业局工作
人员赶到，将蜥蜴带至适宜区域放
生。经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仔细辨认，
确认这只蜥蜴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水巨蜥。

保亭消防提醒：水巨蜥为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若发现或遇到
此类动物，切勿私自捕捉、伤害或饲
养，应及时联系公安、消防或林业部
门，由专业人员妥善处置。

水巨蜥“逛”酒店
保亭消防5分钟成功捕获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连
蒙）近日，由海南省地震局、共青团海
南省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防
震减灾科普讲解比赛在海口圆满举
办，海口一消防员荣获一等奖。

此次比赛以“防震减灾 科普先
行”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省的优秀科
研业务人员、科普工作者、教师、讲解
员、高校学生及科学传播爱好者同台
竞技。

赛场上，来自海口市秀英区消防
救援大队的参赛队员郑海角紧扣大赛
主题，结合消防救援队伍在地震救援
中的木支撑技术，带来了题为《木支
撑：以古智筑盾，为生命撑伞》的精彩

讲解。郑海角以扎实的专业功底、创
新的科普形式和极具感染力的现场表
现，将专业严谨的防震减灾知识转化
为生动鲜活的科普内容，既融入了地
震救援实战案例，又普及了实用避险
自救知识，赢得了评委专家的高度评
价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此次获奖，既是对郑海角个人科
普宣讲能力的充分肯定，更是秀英消
防深耕科普宣传、践行社会责任的生
动缩影。秀英消防始终高度重视科普
宣传工作，积极参与各类科普宣讲、赛
事比拼和公益宣传活动，主动面向社
会普及应急避险、防灾减灾、自救互救
等实用知识。

2026年海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比赛举办

海口一消防员荣获一等奖
儋州交警专项整治农村道路突出违法行为

严查严纠 即查即改


